          第一屆記者盃卡拉OK歌唱大賽簡章

  一、主辦單位：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、中華民國廣播事業協會

  二、指導單位：行政院新聞局

  三、比賽時間：

      1.初賽：98年3月21日（星期六），下午1時開始（12時30分開始報到）

      2.決賽：98年3月22日（星期日），下午1時開始（12時30分開始報到）

  四、參賽資格：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及中華民國廣播事業協會所屬會員單位員工（報到時請出示單位服務證明）

  五：初賽（限60人）：

     1.請準備1首指定曲（可看字幕）

     2.依報到先後次序出場演唱，選20人進入決賽

     3.評審標準：音色30％、技巧30％、台風20％、造型20％

  六、決賽（限20人）

     1.請準備1首自選曲、1首指定曲（可看字幕）

     2.報到時抽出場序，共20名，依序號進行第一首歌曲比賽，最後依分數高低選出冠亞季殿軍，第五名至第十名為優勝獎，第十一名至第二十名為優質獎。

     3.評審標準：音色30％、技巧30％、台風20％、造型20％

     4.評審：傑米老師、李麗華老師、丁秀津老師               

  七、獎項：冠軍頒發獎金新台幣20,000元及獎杯一座、亞軍獎金15,000元及獎杯一座、季軍獎金10,000元及獎杯一座，殿軍獎金5,000元及獎杯一座，第五名獎金3,000元及獎杯一座，第六名獎金2,000元及獎杯一座，第七名獎金2,000元及獎杯一座，第八名獎金1,000元及獎杯一座，第九名獎金1,000元及獎杯一座，第十名獎金1,000元及獎杯一座，第十一名至第二十名為優質獎，各頒發獎杯一座。

  八、報名方式

     自即日起至97年2月20日止採用網路報名，額滿截止報名，欲報從速，請至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網站www.taipei-journalists.org下載報名表格，參賽者請務必填寫指定曲及自選曲，填寫完畢後回傳info@taipei-journalists.org或者傳真到(02)2356-8185報名

  九、比賽地點：

     台北市信義區仁愛路4段507號台北市議會大禮堂

